
  □ 记者 王均生 通讯员 张玉
杰 摄
  为深入推进对口援助工作，日前，
山东淄博中院依托山东法院援青工作平
台与青海海北中院建立联学联建工作机

制，共援派两批业务骨干共 35 名青年干
警进行业务交流，实现互帮，互助，共
同提升。图为山东淄博中院法官在观摩
青海海北门源法院巡回审判后深入牧区
向牧民开展普法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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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君远
  案情： 2018 年 6 月至 2020 年 5 月，被告人李
某某利用担任某国有公司财务处处长职务上的便
利，为某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董事长张某某在项目
承揽、款项拨付等方面提供帮助，多次收受张某
某所送的人民币共计 300 万元。 2021 年 10 月，被
告人李某某使用上述贿赂款中的 135 万元和个人
合法财产 15 万元购买了 1 套房产。后被告人李某
某将上述房产用于出租，获得租金收入 6 万元。
2024 年 4 月 7 日，监察机关对被告人李某某立案调
查后，扣押了涉案赃款 100 万元并依法委托鉴定机
构对上述房产进行了鉴定，鉴定价格为 230 万元。
  【分歧】本案争议焦点是被告人李某某购买
房产的孳息应如何计算？对此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李某某购房时使用了犯罪
所得中的 135 万元和个人合法财产 15 万元，监察
机关对其立案调查后对房产的评估价格为 230 万
元，房产增值 80 万元。其中，被告人使用犯罪所
得 135 万元购买的房产份额增值 72 万元，被告人
使用个人合法资金 15 万元购买的房产份额增值 8
万元。因此，被告人李某某购买房产的犯罪孳息
为其使用犯罪所得 135 万元购买的房产份额增值
款 72 万元和租金收入 6 万元，共计 78 万元。法

院可直接判决被告人李某某受贿所得赃款 300 万
元及孳息 78 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其中，
扣押在案的涉案赃款 100 万元予以没收，不足部
分，继续追缴。
  第二种意见认为，李某某购买的房产增值与否
应以执行部门依法评估拍卖后的价格为准，不应直
接以监察机关的评估价格作为依据。如果涉案房产
在经执行部门评估拍卖后升值，则升值部分在扣除
被告人个人所有的 15 万元购房款产生的孳息后，
余额均属于犯罪孳息，应予以没收；如果发生贬值，
则贬值部分应继续向被告人追缴。因此，本案已确
定的孳息为租金 6 万元，只能对该部分予以没收，
而对涉案房产增值可能产生的孳息目前尚无法确
定，不宜直接判决没收具体数额，可表述为被告人
李某某受贿所得赃款 300 万元、已查明的孳息 6 万
元及依法处置房产后可能产生的孳息(除被告人李
某某个人所有的 15 万元购买的房产份额可能产生
的孳息外)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其中，扣押在案的
涉案赃款 100 万元予以没收，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评析】贪污贿赂案件是职务犯罪中常见的
多发案件。司法实践中，被告人使用贪污贿赂款
购买房产或直接侵占、收受房产的情况时有发
生。如何准确认定房产性质及孳息是一个亟待解

决的问题。笔者认为，从本案的具体情况来看，
首先，被告人李某某收受的是 300 万元人民币而
并非房产，其使用犯罪所得中的 135 万元和个人
合法财产 15 万元购买房产的行为属于个人投资行
为，无论该房产是否增值，受贿的 300 万元人民
币都应该向其足额追缴。其次，监察机关对上述
房产作出的评估价格仅为立案调查阶段的评估价
格，在判决生效进入执行程序后，法院执行部门
处置房产时仍需要重新评估后拍卖，升值与贬值
与否以及升贬值数额应以执行部门依法评估拍卖
后的价格为准，不应直接以监察机关委托评估的
价格为依据。再次，公民的合法财产应予以保护，
而通过犯罪行为获取的利益不受法律保护，任何
人不能因自己的犯罪行为而受益。如果涉案房产在
经法院执行部门评估拍卖后升值，则升值部分在扣
除被告人李某某个人所有的 15 万元购房款产生的
孳息后，余额均属于犯罪孳息，应予以没收；如果拍
卖后发生贬值，则贬值部分应继续向被告人追缴。
综上所述，本案中，在审判阶段，法院只能就已确定
的房产租金孳息 6 万元予以没收，不能直接以监察
机关委托评估的价格计算孳息予以没收。
  （作者为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
庭庭长）

使用犯罪所得购买房产产生的孳息如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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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韩云龙
  一个临时组建的“工作群”，一个
头像、昵称都分毫不差的“领导”，一
条语气急迫不容置疑的“转账指令”，
当青岛崂山辖区某企业的财会人员王女
士将 18 万元转入一个指定账户后，她未
曾想自己正踏入一个精心设计的“诈骗
陷阱”，直到真正的领导收到转账提示
短信前来询问，王女士才发觉被骗。
  2025 年 7 月 10 日，崂山辖区企业财
务王女士在上班时被拉入一个临时微信
群，群内“领导”的微信头像、用户名
与其真实领导完全一致。“领导”以
“紧急项目”“上级要求”为由催促王
女士向一个指定的某东账户转账 18 万
元，王女士未起疑心，进行了操作。然
而，这正中了诈骗分子的最新圈套。
  埠东派出所接警后，迅速联动刑侦
大队反诈专业力量，发现诈骗分子狡
猾，他们利用某东账户在涉企保护白名

单内，公安机关无法直接止付冻结的特
点来规避传统拦截手段。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拦截战”立即
打响。最终，刑侦大队会同埠东派出所
终止了这笔 18 万元交易，积极对接推进
资金返还手续， 18 万元被骗资金全额返
还企业。
  “真的没想到，钱一分不少地追回
来，刑侦大队和派出所的警官们太给力
了。” 8 月 12 日，惊魂甫定、感激万分
的王女士专程到公安机关，将两面承载
着深深谢意的锦旗分别送到刑侦大队和
埠东派出所民警手中。
  民警提醒转账汇款，务必擦亮双
眼，核实，核实，再核实。凡接到线上
“领导”要求转账汇款务必通过电话、
视频或当面等可靠途径二次确认身份及
事由。一旦发现被骗，立即拨打 110 报
警并提供完整转账凭证、聊天记录，止
付冻结贵在神速。

警惕！
崂山一财务人员被“老板”骗了

区 县 法 治 传 真

  □ 高琦
  案情：任某先委托甲公司对其房屋挂牌销
售。后又与乙公司签订《 VIP 房源销售协议》，
约定“长期独家”委托乙公司销售该房屋。同时
约定：若乙公司在委托期内售出房屋，任某需支
付成交总房价的 1% 作为服务佣金；……若任某在
委托期内另找其他中介或自行出售……视同乙公
司完成委托任务；……如出现上述违约情形，任
某需给付乙公司房屋总价款 2% 作为违约金。……
若因任某导致房屋买卖合同未签订，任某需双倍
返还买方定金，且乙公司任务视为履行完成，任
某同时应给付房款价额的 2% 服务报酬。
  合同签订时，任某告知乙公司，其房屋已委
托第三方进行销售。
  后该房屋由甲公司售出，任某未告知乙公
司。乙公司获悉后诉至法院，要求任某支付佣金
及违约金。
  裁判：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乙公司明知任
某已委托他方销售且房屋随时可能售出，仍与其
签订包含“长期独家委托”及相关违约责任条款
的合同，不合理地限制了任某的交易自由权和法
定解除权，有违公平和诚信原则。案涉合同中的

“长期独家委托”及相关违约责任条款具有格式
条款特征，且存在免除自身风险、加重委托人责
任、排除主要权利的情形，应认定无效。乙公司
要求任某支付违约金的主张，于法无据。
  “跳单”的本质是委托人利用中介关键服务
后绕开成交。本案中，乙公司非唯一房源掌握
者，最终成交由更早委托的甲公司促成，未利用
乙公司提供的核心服务或机会。委托人基于价
格、服务等因素选择其他中介属于正常市场选择
行为。因此，任某行为不构成“跳单”。乙公司
主张支付佣金，于法无据。
  任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已委托甲
公司情况下仍签订“独家”条款，房屋售出后未
告知乙公司，违背诚信原则。鉴于乙公司在履约
中确有支出(宣传、带看等必要成本)，基于公平原
则及双方过错，法院酌情判决任某赔偿乙公司损
失 1000 元。
  综上，法院判决任某赔偿乙公司损失 1000
元，驳回乙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双方均
未上诉。
  法官说法：法律并非一概否定“独家”或
“禁止跳单”条款，但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平

诚信原则。
  1 . 独家协议具有格式合同特征，应警惕“格
式条款陷阱”。独家协议中的核心条款(如双方权
利义务、违约金等)常具有格式条款特征。提供格
式条款的中介公司应尽到清晰说明和显著提示义
务，确保委托人真正理解并同意。否则，条款可
能被认定无效。
  合同双方应保证权利义务对等。中介不能利
用优势地位，通过“独家”条款不合理地“锁死”委托
人，限制其法定权利和市场选择权。委托人也不应
随意签订明知无法履行的“独家”承诺。
  2 . “禁止跳单”条款目的在保护诚信而非垄
断。中介的核心价值在于提供房源信息和有效的
撮合服务，促成交易。“禁止跳单”条款保护的是中
介促成交易的合理报酬权，打击“搭便车”行为。
  认定“跳单”的关键，是看委托人最终成交
是否利用了该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或关键性
媒介服务。中介仅仅提供了基础服务(如宣传、带
看)不足以支持“跳单”认定及高额佣金主张，否
则将损害市场公平竞争，不利于房地产交易市场
的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滕州市人民法院)

中介合同中“长期独家授权”及“禁止跳单”条款的认定

普法宣传“双向奔赴”


